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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了科技人才流动新形势下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风险预测和控制等面临的新

问题、新挑战。分析表明，科研机构可以采取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开展知识产权贯标、落实科

研人员的各项政策激励、强化科研信息化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引进背景调查和知识产权分级

培训等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人才流动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使科技人才流动与科研机构的

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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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开展，

对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网络的建设加速推进，包括

人事制度改革在内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近年来

国家、地方层面大力支持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这一系列制度性的突破对跨国家、跨区域的全球化

人才流动的推动已经产生深远影响。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 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致开幕辞时，提

出要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形成“人

人创新”“万众创新”新局面。随后，中国发布了《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及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5
年 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年6月，国

务院发布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若干规定》，随后的《中国科学院科技人员

离岗创业管理暂行办法》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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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等均鼓励科研人员在职创业、离岗创

业。全国各地助推科研人员创业的政策也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2018年5月16日，天津宣布“海河英

才”行动计划，放宽技术型人才的落户条件，一时之

间各大城市竞相出台人才落户优惠政策，掀起了

“人才争夺战”。面对这一新的形势，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人才流动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与对策，使科

技人才流动与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双向统一性[1]。需

强调的是，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流动对整个国家的科

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对知识和技术等信息的外

溢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高校、科研机构向高技

术企业的知识扩散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界整体的创

新能力。但是，同时要考虑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

创新，调动科研机构、企业、科研人才以及技术中介

等各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的多边合

作[2]，最终形成“科研机构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利于

科技人才流动，科技人才流动反过来又促进科研机

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网络发展”的良

性循环。

1 科技人才流动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

科技人才尤其是技术骨干人才，在进行科研和

开发的过程中，掌握了科研机构大量不被外单位所

掌握的技术或技术秘密，若对科技人才的流动不加

以系统规范，势必会损害单位乃至国家的利益。新

形势下，科研机构中科技人才流动所涉及的知识产

权问题主要是本单位职务成果的流失和引进高层

次人才时易忽视的知识产权“流入风险”。目前，科

研机构人才流动产生的知识产权风险主要形式包

括4个方面[3-4]：（1）科技人才离岗或在职创业从事

技术开发或成果转化，带走职务成果或泄露技术秘

密；（2）科技人才离职或退休后进入企业或其他科

研机构带走职务成果；（3）通过公开招聘等方式引

进的各类高层次人才，有可能存在知识产权的“流

入风险”；（4）客座教授、外专千人短期项目、特聘

研究员等柔性引进人才与研究生和博士后等流动

人员离开本单位后，将工作或学习期间产生的科研

成果带离本单位。

科研机构目前面临的人员流动带来的知识产

权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职务成果“非职务化”现象日趋严重。近

年来，中国专利申请中职务发明的比重虽然呈现不

断上升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

距。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职务发明人

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5]，科研人员将一些

职务发明通过一定渠道“非职务化”。中国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等一系列知识

产权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对保护从事科学研究

和发明创造的科技人员参与公平竞争和发明创造

的积极性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由于科技评价、奖励体系还不完善，激励

与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还没有被

充分调动起来，对发明人与其所属单位在职务与非

职务、本职与兼职发明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上[6-7]，

仍然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和误区。如有些

发明人将应属于单位的职务发明，在离职、离岗或

退休后作为非职务发明申请专利，致使潜在知识产

权流失。同时，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的科技合作中

也容易发生利益输送，导致潜在知识产权流失。如

科研人员为了获取企业提供的经费，存在将科研活

动中产生的一些成果让渡给企业申请专利的可能；

目前的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专项等重大项目

均强调以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使得高

校、科研机构需要与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申

报项目时能迅速达成合作，这使两者在共同承担项

目的同时也容易产生知识产权流失的问题。产学

研结合的模式有利于引导面向市场需求的科研活

动，但还需要构建一张“防护网”，保护科学家能够

合法、合规地开展科研活动，以尽可能保障产学研

各方的利益最大化。

第二，技术秘密管理存在失控隐患。科研人员

是技术秘密的主要持有者，目前科研机构拥有的非

专利技术比专利技术多，随着人才流动的日益频

繁，而科研机构对合同管理、技术秘密管理以及科

研档案关键资料管理的忽视，就会导致知识产权的

流失。如科研机构每年招收的大量研究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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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修者、客座研究员和合作研究者，在离开培养

单位后会出现将在读期间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在新

单位发表或申请专利，将属于原单位的技术秘密泄

露等现象。

第三，人才引进和流出存在双风险。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人才强国战略

的实施以及各类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政策的

出台，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或者来华效果明显。截

至 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585.71万

人，其中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
万人[8]。2013年，“千人计划”达 4183人，同比增加

861人。目前，科研机构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积

极性普遍很高，一些科研院所人员流动率每年高达

10%以上。因为不仅可以通过引进科技人才来提

升科研水平、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同时也可以通

过国家给予的各类优惠政策带入大量的人才专项

资金。但是，引进的这类高层次人才大多在从事与

原公司或原科研机构相同或相似的研发工作，这就

涉及到原单位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从

事技术应用和开发的专业人才更为敏感。如果用

人单位不对新入职的科研人员进行较为严格的背

景调查，与其原供职机构建立联系，有可能就会导

致科研人员的研发成果被原供职机构起诉侵权，科

研机构高价引进的科研人才就有无法走出国门的

风险，其成果也将很难走向国际市场。

2 处理知识产权风险的若干对策

在新形势下，人员流动带来的知识产权风险对

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也对科

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风险预测和控制等方面提出

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应对全球

化下加速的人才流动趋势。

2.1 职务成果“非职务化”现象需要标本兼治，以

治本来保证治标的效果

1）宏观政策上需要国家继续深入推进科技体

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持续释放创新活力。政府

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充分考虑影响科技创新的多重

因素，包括制度、经济、人才、文化和舆论等多个方

面[9]。需进一步深化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以科技创

新为牵引深化各项事业全面创新，加强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的活力竞相

迸发，逐步降低国家整体创新的成本，使创新环境

更加优化，使侵犯知识产权者得到严惩，以体现出

知识产权在创新中的价值，进而使科研机构在知识

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保护等方面均有成效。

2）开展知识产权管理贯标工作是预防科研机

构知识产权风险具体措施的治本之策。国家知识

产权局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了《科研机构知

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33250—2016），该标准将

引导科研机构建立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科

研机构提供一整套、成体系的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实现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调动科研机构内部各管

理部门的积极性，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和效益。按照

这一标准规范将能极大地提升科研机构的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能力，也会为下一步科研

成果的转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过程管理和激励导向，形成以成果转

化促知识产权保护的良性循环格局。从创新点到

技术检索、调查分析、专利布局、科学实验直到获得

专利权保护，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每项环节都要做

好，属于高智力劳动，科研机构需要良好的知识产

权管理系统，更需要有足够的激励政策。首先，要

加强科技主管部门与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的协作，改

革绩效、职称评价体系，对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方面

加大奖励力度；其次，妥善处理知识产权纠纷、遏制

侵权行为[10-11]，对擅自许可或转让本单位无形资产，

擅自泄漏本单位技术秘密，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单

位无形资产流失的职工，一旦发现，立即采取严厉

措施，坚决遏制侵权行为，维护科研机构的合法权

益；最后，进一步加强发明人的权利。《职务发明条

例草案》（送审稿）借鉴了德国的《雇员发明法》[12]，

进一步加强了职务发明人的地位，以进一步明确职

务发明的界定为突破口，在遵循现行法律法规和有

关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如允许

“主要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在归

属方面存在例外，增加了发明报告制度及处理职务

发明的不同方式等。这些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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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关系、职务发明及其成果转化的报酬问题，将会

进一步促进科研人才与其所在的职务发明单位之

间在经济上的利益平衡。总之，知识产权的保护还

需要完善的科技评价、奖励体系以及健全的激励与

约束机制，以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加强知识产权的过程管理对成果转化至关重

要。如建立专门的成果转化部门 [13-14]和资产管理

公司；鼓励在科研项目立项前以重大需求为牵引，

加强专利导航和技术情报分析，做好侵权检索，提

高自身研发的针对性并提前做好专利布局；项目进

行中做好专利挖掘，建立知识产权质量控制体系；

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已授权的专

利进行专利价值评估，摸清科研机构自身的家底，

稳步提升专利质量，充分盘活存量无形资产，使科

研成果能够与市场形成有效链接；根据本单位实

际，在发明人、单位以及转化部门之间制定并落实

有较强激励作用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对成果

转化部门施行专项经费支持。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让科研人员享受到切实利益，真正重视科研成果的

转化，这样才会使他们重视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

和管理，积极回应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保护诉求。

制定和落实科研人员的离岗创业政策，以合同的形

式明确规定双方的责权与义务，树立红线意识，这

样科研人员就可以放心创业，科研机构也会积极鼓

励科研人员的创业活动。

4）加强科研信息化能力建设。科研项目管

理、实验过程性文件是科研机构宝贵的无形资产，

包括实验原始记录的标准化管理、电子数据的收集

整理以及技术报告等资料的完整收录，这些都需要

加强科研机构的科研信息化能力建设。通过管理

信息平台的搭建，在科研人员、实验室与管理部门

之间构建起一整套创新服务网络，记录科研项目的

全过程，为科研人员的实验活动提供便利。在遵守

国家相关保密制度、维护知识产权和保障委托人权

益前提下，建立公共查询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加

强课题组的知识存蓄创新管理，尤其是加强团队文

档库的管理，聘请实验室助理，以更好地将团队内

的个人知识转化为课题组内部知识，使科研过程中

的隐形知识尽量显性化，确保技术秘密和职务发明

技术成果不随人员的流动而断档流失。另外，可以

对即将离职或退休并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实行离

职采访，形成涉及技术诀窍的关键材料，尽可能保

留员工的知识，为后续人员尽快工作提供条件，避

免知识产权断层[15]。

5）细化项目组知识产权管理，完善科研机构

知识产权培训体系。开列项目组的知识产权预算，

根据科研项目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设立项目知识

产权专员，协助项目组长进行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

管理，与科研机构形成“上下联动”，对项目的知识

产权管理和运营进行布局，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策

略，形成长期规划。加强项目合同中的知识产权管

理，为重要科研项目提供全过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以及项目组内部的知识产权咨询。可以分层次组

织科研机构知识产权培训活动。针对院所领导、中

层干部、课题组长、科研人员和在读研究生等不同

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基本知识、知识产权法、

合同法、专利价值评估、专利撰写、信息检索、专利

检索与分析、软件登记等方面的专题培训，使得在

职人员对单位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和管理

工作形成共识[16]。与职工签订知识产权协议，明确

责权，从另一方面也是对科研人员的主动保护。

2.2 采取技术秘密和专利申请相配合的共同保护

加强对技术秘密的管理与界定。对于被列为

技术秘密的成果，科研单位要给予发明人一定数额

的补偿，并建立严格的技术秘密保护措施。在具体

界定过程中要注意技术秘密保护与专利申请保护

的结合，结合市场状况、产品或技术特点综合考虑

这些技术要点作为技术秘密进行保留是否必要。

严格执行涉密人员离职离岗的相关政策。对离职、

退休和离岗创业的员工进行相应的知识产权事项

提醒；涉及核心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人员离职或离

岗创业时，应与之签署离职知识产权协议或执行竞

业限制协议并给予合理地补偿。

2.3 落实人才引进的事前管理

科研机构需要组建一个人才引进评估委员会，

将知识产权管理、法务部门、人事管理、科技管理、

情报分析等职能部门与引进人才的课题组汇集起

来，共同协力做好引进人才的背景调查，尽可能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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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人才的原供职机构保持顺畅沟通。这样既可

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根据文献情报等大数据分

析，有针对性地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对口亟需的高层

次人才，也可以加强事前监管，对可能存在的知识

产权风险进行预估和评判，尽可能地避免后期存在

的知识产权“流入风险”。

同时应注意目前研制科研仪器等产生的无形

资产和固定资产管理所面临的挑战。现行的国有

资产管理办法需要与时俱进，比如一台实验仪器设

备或是自行研制的实验样机一旦被标记为固定资

产，将很难随着使用者的调离而流转。对于依赖仪

器设备的实验科研人员，更换单位需要承受巨大的

成本，这将极大地限制科研人才的流动。反之，如

果因更换单位而需要重新购置仪器设备，原有的仪

器设备和自行研制的实验样机也可能会被原单位

闲置，这不但需要消耗巨大的时间和经费成本，还

造成了科研单位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浪费。可

以探讨采用设备租赁的方式将这些闲置的设备利

用起来，这样既可以调动科研机构和离职科研人员

两方面的积极性，也可以加速人才流动。

3 结论

在全球化人才流动的大趋势和国家、地方层面

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和“人才争夺战”的

新形势下，为了防止科研机构知识产权随着人才流

动而流失，科研机构不但要在加强自身知识产权精

细化管理上下功夫，还需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

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盘活存量，激发科研人才的

创造热情。同时在科技人才中开展多层次的知识

产权培训，明确政策红线，平衡科技人才与所属科

研机构的利益，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最终使科技人

才流动与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成良性互动，

进而使科研机构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保

护等方面具有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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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th talent flow
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der new situation

AbstractAbstract Recently, a series of national reform policies have been issued intensively. People from the top of the country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re all requiring to break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 of talent flow to motivate researchers’entrepreneurship.
Considering these new circumstances, higher requirements should be put forward fo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search institutions need to take measures to contro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sks due to talent flow and to
strengthen such as technical secrets manage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incentives, development of e-Science, personnel
background check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ining. The aforementioned countermeasures can improv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alent flow.
KeywordsKeywords talent flow；intellectual property；research institu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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